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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完善弱勢輔導機制獎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申請對象： 

一、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包含低收入戶

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

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二、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弱

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三、原住民學生。 

四、家庭突遭變故，經學生事務處、人文

處、系所及班級導師等提報，審查核

可者。 

五、懷孕學生、扶養未滿3歲子女之學生。 

第三條 申請對象： 

一、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包含低收入

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

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

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二、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

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三、原住民學生。 

四、家庭突遭變故，經學生事務處、人

文處、系所及班級導師等提報，審

查核可者。 

 

 

 

 

 

 

 

 

 

 

 

 

增加第五款 

 

 

「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教學滿意度調查結果不佳教師

之輔導： 

一、一學年教學滿意度平均未達 3.9

分，或連續兩次同一課程教學滿意

度未達 3.5 分(5 分量表)者，應接

受教學直屬主管或系所主管以及教

師專業組所提供之輔導與教師增能

協助。 

二、輔導方式： 

(一)課務組於每學期教學滿意度調查結

果核算後 7日內，提供應受輔導之

教師名單給其所屬教學直屬主管及

本中心教師專業組。 

(二)應受輔導之教師須參加本校「課室

觀察」計畫，由直屬主管決定拍攝

課程，課程拍攝時數為該門課程之

上課時數。 

(三)直屬主管接獲應輔導教師名單後，

應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滿意度調查結

果不佳之原因分析，並建議輔導措

施，將「教師教學專業增能輔導建

議表」陳送直屬主管核閱後，送交

教師專業組提供後續輔導。 

(四)教師專業組應依據教學直屬主管建

議輔導措施，協助教師教學專業增

能，並進行定期成效追蹤。   

第六條 教學滿意度調查結果不佳教師

之輔導： 

一、一學年教學滿意度平均未達 3.5分，

或連續兩次同一課程教學滿意度未

達 3.5分(5分量表)者，應接受教學

直屬主管或系所主管以及教師專業

組所提供之輔導與教師增能協助。 

二、輔導方式： 

(一)課務組於每學期教學滿意度調查結

果核算後 7日內，提供應受輔導之

教師名單給其所屬教學直屬主管及

本中心教師專業組。 

(二)應受輔導之教師須參加本校「課室

觀察」計畫，由直屬主管決定拍攝

課程，課程拍攝時數為該門課程之

上課時數。 

(三)直屬主管接獲應輔導教師名單後，

應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滿意度調查結

果不佳之原因分析，並建議輔導措

施，將「教師教學專業增能輔導建

議表」陳送直屬主管核閱後，送交

教師專業組提供後續輔導。 

(四)教師專業組應依據教學直屬主管建

議輔導措施，協助教師教學專業增

能，並進行定期成效追蹤。   

 

 

將 教 學 滿

意 度 平 均

分 數 修 改

與 教 師 評

鑑 標 準 一

致。 

 



-第 178行政會議-   2 

 

 

慈濟大學國際學生獎學金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國際學生，係指依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

門居民來台就學辦法」來台就讀本校之

在學僑生，及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複審通

過錄取之在學境外學生。以上國際學生

不含研究生及延修生。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國際學生，係指依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

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來台就讀本校之

在學僑生，及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複審通

過錄取之在學外國學生。以上國際學生

不含延修生及交換學生。 

獎學金預算

屬校內預

算，納入大陸

地區學生 

 

 

 

 

「慈濟大學國際學生助學金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國際學生，係指依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

門居民來台就學辦法」來台就讀本校之

在學僑生，及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複審通

過錄取之在學境外學生。以上國際學生

不含研究生及延修生。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國際學生，係指依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

門居民來台就學辦法」來台就讀本校之

在學僑生，及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複審通

過錄取之在學外國學生。以上國際學生

不含研究生及延修生。 

助學金預算

屬校內預

算，納入大

陸地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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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捐贈致謝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捐贈財物不分金額多寡，均登

錄於本校捐贈芳名錄內並保存於校史

室，留有電子信箱者，均致送電子感謝

狀。另依捐贈者意願，刊登於本校網頁

或發行之相關刊物內，以資徵信。 

第三條 凡捐贈財物不分金額多寡，均

致送電子感謝狀，並登錄於本校捐贈芳

名錄內，永久保存於校史室。另依捐贈

者意願，刊登於本校網頁或發行之相關

刊物內，以資徵信。 

1.刪除贅

字、刪除

「永久」

二字,保

留彈性 

2.修正電子

感謝狀致

送對象 

第四條 致謝捐贈者方式如下： 

一、各項榮譽及優待，以近三年累計捐

贈金額為致謝原則，凡捐贈金額達

新標準時，當年度將重新擇優計算

各項優待，內容詳附件一。 

二、捐贈價值累計超過新台幣壹萬元以

上，未達壹拾萬元者，頒贈紙本感

謝狀。 

三、捐贈價值累計超過新台幣壹拾萬元

以上，未滿壹佰萬元者，頒贈紀念

品乙式。 

 

四、捐贈價值累計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

以上，未滿伍佰萬元者，經徵得捐

贈者之同意，得將其捐款事蹟、照

片及相關資料廣為宣導，並頒贈紀

念品乙式。 

 

 

五、捐贈價值累計超過新台幣伍佰萬元

以上，未滿壹仟萬元者，頒贈「榮

譽校友證書」乙楨、紀念品乙式（水

晶）。 

 

六、捐贈價值累計達壹仟萬元以上，得

頒予「慈濟大學傑出貢獻獎」；捐

贈財物價值達伍仟萬元以上，得頒

予「慈濟大學終身榮譽貢獻獎」。 

第四條 致謝捐贈者方式如下： 

一、各項榮譽及優待，以近三年累計捐

贈金額為致謝原則，凡捐贈金額達

新標準時，當年度將重新擇優計算

各項優待，內容詳附件一。 

 

 

 

二、當年度捐贈價值累計超過新台幣壹

拾萬元以上，未滿壹佰萬元者，除

頒贈感謝狀外，另頒贈紀念品乙

式。 

三、當年度捐贈價值累計超過新台幣壹

佰萬元以上，未滿伍佰萬元者，除

頒贈感謝狀外，經徵得捐贈者之同

意，應將其捐款事蹟、照片及相關

資料廣為宣導，並頒贈紀念品乙

式。 

四、當年度捐贈價值累計超過新台幣伍

佰萬元以上，未滿壹仟萬元者，除

頒贈感謝狀外，並頒贈「榮譽校友

證書」乙楨、紀念品乙式（水晶）。 

五、當年度捐贈價值累計達壹仟萬元以

上，得頒予「慈濟大學傑出貢獻

獎」；捐贈財物價值達伍仟萬元以

上，得頒予「慈濟大學終身榮譽貢

獻獎」。 

 

 

 

 

 

 

1.增加第二

款 

 

2.原第二至

五款，因

金額為三

年累計，

故刪除

「當年

度」 

3.已贈紀念

品不再重

複頒感謝

狀 

 

 


